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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在本公司於二○二六年六月十一日舉行

之二○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日期為二○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之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載之所有建議決議案均已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表決方

式正式通過。有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之全文及資料，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

本公司日期為二○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之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

由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負責監票。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合併財務報表、董事會及獨立核數師之報告

1,187,292,194

(99.91%)

1,046,013

(0.09%)

2. 宣派末期股息 1,188,338,195

(99.99%)

13

(0.01%)

3. (a) 選舉劉艷女士連任執行董事 1,116,662,683

(93.97%)

71,675,525

(6.03%)

(b) 選舉姚曉生先生連任執行董事 1,183,018,818

(99.55%)

5,319,390

(0.45%)

(c) 選舉劉漢銓先生連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1,068,128,897

(89.88%)

120,209,310

(10.12%)

(d) 選舉彭申先生連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1,186,529,195

(99.85%)

1,809,013

(0.15%)

(e)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187,752,943

(99.95%)

585,26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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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

贊成 反對

4. 重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1,187,511,195

(99.93%)

827,013

(0.07%)

5. A. 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額外股份之一般

授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A項普通決議案）

1,027,421,742

(86.46%)

160,916,466

(13.54%)

B. 授予董事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第 5B項普通決議案）

1,188,329,021

(99.99%)

9,187

(0.01%)

C. 將本公司購回之股份數目包括在第 5A項決議案授予

董事之授權內（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C項普通決議

案）

1,027,445,224

(86.46%)

160,892,979

(13.54%)

* 所有百分比均約整至兩位小數。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1,673,162,295股股份，相當於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概無股份賦予任何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放棄投票贊成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且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股東

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表明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全體董事均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劉艷

董事長

香港，二○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 劉艷（董事長）、姚曉生、陳靜、蔡銘華及潘勇強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馮家彬、劉漢銓、張岱樞及彭申


